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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工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极限状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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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有关耐久性和耐久性极限状态定义的总结，结合港口工程结构特点，提出了可用于结构设计的港口工程

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极限状态。对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和采用螺纹钢筋作为预应力筋的梁、板，以承载力、挠度和纵向裂

缝宽度分别劣化到某一限值作为控制的耐久性极限状态；对于采用钢绞线或钢丝作为预应力筋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和

采用螺纹钢筋作为预应力筋的桩，以钢筋脱钝作为耐久性极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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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uctural durability limit states which can be used in the structure design are proposed by 
summarizing existing definition about durability and durability limit states and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arbor structures. For the ordinary RC elements and pre-stressing beams and slabs made with deformed bar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threshold values of decreased bearing capacity, increased deflection and longitudinal crack width 
are taken as the control parameters for the structural durability limit states. For pre-stressing RC components with 
steel wires and pre-stressing RC piles with deformed bars, the time at depassivation of reinforcement bars is taken 
as the durability limit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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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是结构可靠

性的3个基本方面。GB 50158—2010《港口工程结

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1]和JTS 151—2011《水

运工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2]分别针对安全性

和适用性给出了明确的极限状态。然而，对结构

耐久性表述却不多，具体体现在：1）从现有的

极限状态来看，结构的耐久性未能明确其判别标

准，没有耐久性极限状态的规定，结构耐久性设

计缺少目标。2）现行规范在设计中没有计入材料

性能随时间变化，与结构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性能

不断退化的实际状态不符。其实质就是未考虑耐

久性对安全性和适用性的影响。虽然现行规范从

材料、构造、施工、养护等方面对混凝土结构的

耐久性设计做出了规定，但缺乏考虑结构抗力退

化、与承载力层次相对应的设计方法。这些都是

目前结构设计中的重要不足。因此，需要对结构

耐久性与现有的结构设计理论进行有效整合，完

善现有结构设计方法，而确定结构耐久性极限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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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是以上工作的重要前提。

本文首先分析了结构耐久性与安全性、适用

性的关系，然后对已有的耐久性极限状态定义做

了总结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港口工程混凝土

结构特点，提出了港口工程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

极限状态。

1　港口工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与安全性、适用性

的关系

GB 50158—2010《港口工程结构可靠性设

计统一标准》 [1]对可靠性的定义为：结构在规定

的时间内，在规定的条件下，完成预定功能的能

力。我国标准对结构可靠性的定义与国际标准ISO 
2394：1998《结构可靠性总原则》[3]和欧洲规范EN 
1990：2002《结构设计基础》[4]基本一致。在结构

设计中，结构的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三者构

成了结构可靠性的基本内涵。

结构的安全性是指结构在规定的设计使用年

限内，在正常施工和正常使用时，能安全承受可

能出现的各种作用。对港口工程结构设计来说，

结构的安全性主要体现为结构构件的承载能力和

整体稳定性等方面。结构的适用性是指结构在正

常使用期间具有良好的工作性能，如不发生影响

正常使用的过大变形、振动或裂缝宽度。与安

全性、适用性的定义相比，耐久性尚无公认的定

义。虽然国内外规范[3,5-7]对耐久性的定义不同，但

都要求在设计使用年限内应能满足功能要求。可

以看出，结构的安全性是结构抵抗各种作用的能

力；适用性是良好的工作性能；耐久性则是结构

在长期作用下（荷载、环境）抵抗性能退化的能

力，贯穿于结构的整个全寿命周期，既影响结构

的承载力，又影响结构的正常使用。

目前我国港口工程混凝土结构设计中采用以

概率论为基础、以分项系数表达的极限状态设计

方法。对于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根据承载能力

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分别进行

承载能力计算和变形、裂缝宽度验算。安全性对

应于结构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适用性对应于结

构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而缺乏与耐久性相应的

耐久性极限状态，使结构耐久性定量设计缺少目

标。因此，确定结构耐久性极限状态是实现耐久

性定量设计的重要前提。

2　对已有耐久性极限状态定义的评价

目前已提出了多个耐久性极限状态的定义，

根据各种定义特点，将其分为按适用性控制、按

安全性控制和按具体性能控制3类，总结并对其评

价（表1）。

表1　已有耐久性极限状态定义的评价

分类 性质 典型代表 表征参数 评价

按适用性控制

结构由于性能退化导

致结构变形不能满足

正常使用的要求，以

钢筋脱钝或钢筋锈蚀

发展到出现混凝土顺

筋开裂作为耐久性极

限状态

1）GB/T 50476—2008[6]：

冷加工钢筋或直径不大于6 mm的普通热轧钢筋

作为受力主筋时，以钢筋脱钝作为耐久性极限

状态；

直径大于6 mm的普通热轧钢筋，以构件表面开

始出现顺筋裂缝，或钢筋截面的径向锈蚀深度

达到0.1 mm时作为耐久性极限状态；

混凝土表面发生轻微损伤

2）惠云玲[8]：

钢筋直径d≤10 mm时，有锈迹；

钢筋直径d≥12 mm时，出现沿筋纵裂

3）王胜年[9]：钢筋开始锈蚀

钢筋表面氯离子

浓度；

钢筋锈蚀深度；

混凝土表面损伤

程度

1 ） 对 于 港 口 工 程 结 构 来

说，标准太严格

2）已有计算模型还存在许

多不确定性，如难以准确

选取环境参数等

3）混凝土表面损伤程度无

法定量表述

4）多用于已有结构的检测

和评估，无法直接应用于

结构设计

按安全性控制

由于性能退化导致结

构不能满足承载力的

要求，以承载力降低

到一定程度或纵向裂

缝开展到一定限值作

为耐久性极限状态

1）Duracrete[10]：纵向裂缝宽度达到1.0 mm
2）惠云玲[8]：

一类构件K≤0.92，二类构件K≤0.90；

纵向裂缝宽度W≥0.6 mm；

钢筋截面损失率≥5%

纵向裂缝宽度；

承载力降低系数；

钢筋截面损失率

多用于已有结构的检测和

评估，无法直接应用于结

构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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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性质 典型代表 表征参数 评价

按具体性能

控制

根据不同的性能定义

不同的耐久性极限状

态，可以是适用性、

安全性以及其他性能

的关键点

金伟良[11]：根据业主或使用者对结构的具体要

求、环境状况、结构的重要性、可修复性等方

面的要求选择相应的性能极限状态

具体性能的控制点

可以考虑环境、材料、荷

载在设计使用年限内随时

间的变化关系，以及整个

寿命周期内经济与技术的

可行性；基于性能的设计

是结构设计的发展趋势，

但提出具体的可操作的性

能极限状态尚需深入研究

续表

3　本文定义的结构耐久性极限状态

工程调查表明，有很多港工结构构件往往是

由于钢筋锈蚀，使得结构构件有效承载截面面积

减小，而且改变了混凝土与钢筋接触面的性质，

导致粘结性能退化，从而导致结构承载能力和适

用性明显下降，甚至破坏。这种承载能力和使用

性能的改变是由耐久性问题引起的，所以耐久性

极限状态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与正常使用极限状

态密切相关。笔者认为，结构耐久性是在长期作

用（荷载、环境）下结构抵抗性能（包括承载力

和正常使用性能）退化的能力，如果承载力和正

常使用性能之一或全部因耐久性不足而降低到规

定的水平，则结构不再安全或不能够正常使用，

所以耐久性极限状态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极限状

态，而是与结构安全性和适用性密切相关的。

3.1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

结构的安全性退化主要体现为构件承载力的

降低。钢筋锈蚀导致的构件承载力的降低与3种
因素有关，即钢筋屈服强度的降低、截面面积的

减小和钢筋与混凝土粘结性能的降低。其中钢筋

屈服强度的降低和钢筋与混凝土粘结性能的降低

均与钢筋锈蚀率有关，钢筋锈蚀严重时，钢筋屈

服强度和钢筋与混凝土粘结性能都会有明显的下

降，从而影响结构的安全性。

结构的适用性退化体现为构件挠度增大、横

向裂缝和纵向裂缝的出现。在长期荷载作用下，

由于钢筋混凝土梁受压区混凝土的徐变和收缩，

挠度将随时间的增大而增大。在设计中采用长期

刚度计算长期挠度。规范中采用挠度增大系数考

虑长期刚度与短期刚度的区别，以受压钢筋和受

拉钢筋配筋率来表示。结构性能退化导致的挠度

增大主要是由于构件的刚度随着钢筋锈蚀的进行

而不断降低，所以在设计中应考虑钢筋锈蚀引起

的刚度降低造成的挠度增大。

设计中进行验算的是荷载作用下构件的横

向裂缝。与横向裂缝相比，海洋环境中更应该控

制的是混凝土构件钢筋锈蚀导致的纵向裂缝。这

是由于纵向裂缝一方面有一定发展规律可循，另

一方面对结构的影响更大，危害更严重。纵向裂

缝处的钢筋锈蚀和体积膨胀可使混凝土保护层剥

落，钢筋的暴露又加快了锈蚀速度，使钢筋截面

进一步减小，最终导致结构破坏，影响构件的使

用性能和安全。因此，结构使用后期，以刚度和

纵向裂缝描述结构适用性的降低。

根据以上分析，对于钢筋混凝土构件，选取

承载力、挠度和纵向裂缝宽度作为耐久性极限状

态的控制指标。

1）承载力可靠度。

安全是结构设计最基本的要求，我国G B 
50158—2010《港口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

准》 [1]规定，港口工程二级结构50 a设计基准期

的最小可靠指标为3.5。目标可靠指标是对港口工

程结构要求的最低可靠指标，是静态指标。按现

行的JTS 151—2011《水运工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 [2]规定的钢筋和混凝土强度值计算的受弯构

件50 a设计基准期的可靠指标β50a内=4.334，大于统

一标准规定的最小可靠指标。如果换算为年可靠

指标，则βa=5.317，这个值也是考虑结构抗力衰减

时的初始年可靠指标。如果要求港口混凝土结构

受到腐蚀后继续使用，且满足统一标准规定的最

低要求，则第50 a的可靠指标可取为3.5。即考虑

性能退化后的承载力可靠指标可取为3.5。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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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在结构初始建成时刻，承载力可靠指标较

高，在环境和材料内部因素的作用下，结构性能

随时间不断退化，到第50 a时，承载力可靠指标下

降到3.5，认为结构达到基于安全性考虑的耐久性

极限状态。对于第50 a可靠指标小于3.5的情况，

可通过提高构件初始承载力或采取减缓退化速度

等措施来满足。

3.5

50t/a0

图1　 承载力可靠指标随时间的变化

2）纵向裂缝宽度。

JTJ 302—2006《港口水工混凝土建筑物检测

与评估技术规范》[7]将外观劣化度分为A、B、C和D
级别，所有构件无裂缝时为A级；对于板，裂缝宽

度小于0.3 mm时为B级，裂缝宽度在0.3～1.0 mm时

为C级，裂缝宽度大于1.0 mm时为D级；对于梁、

桩和桩帽，裂缝宽度小于0.3 mm时为B级，裂缝宽

度在0.3～3.0 mm时为C级，裂缝宽度大于3.0 mm时

为D级。按上述原则，裂缝宽度达到3 mm以上时

结构已属于严重破坏。因此，本文选取纵向裂缝

宽度3 mm作为控制标准，采用工程上常用的95%

作为保证率，取第50 a纵向裂缝小于3 mm（95%保

证率）作为纵向裂缝要求的耐久性极限状态。若

第50 a纵向裂缝宽度达不到上述要求时，可通过提

高耐久性要求（采取高性能混凝土、增加混凝土

保护层厚度、减小水灰比或减小应力水平等）加

以实现。

3）挠度。

挠度控制属于钢筋混凝土构件正常使用极限

状态设计的内容。挠度过大会影响结构的使用，

特别是有吊车的码头。JTS 151—2011《水运工程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2]规定了钢筋混凝土构件的

挠度控制要求作为初期验算标准。钢筋混凝土构

件中的钢筋腐蚀后，截面面积减小，钢筋与混凝

土的粘结性能降低，从而构件的刚度下降，挠度

增加，见图2。

0

极限状态

挠
度

[f]

50t/a

图2　挠度随时间的变化

在码头使用后期，对于轨道梁，若变形过

大，将影响码头起重设备正常使用，因此仍采用

现行规范规定的限值作为码头使用50 a时的控制标

准，这样对于轨道梁可仅进行50 a时的挠度验算；

对于一般梁和板，变形仅影响外观，对结构使用

不会造成较大影响，因此不再对50 a时的挠度限值

作规定。将50 a时的最大挠度限值列于表2。

表2　最大挠度限值[ f ]

构件种类
[ f ]

规范提出的初期控制标准 50 a时控制标准

轨道梁 l0/800 l0/800

一般梁 l0/600 　

板 l0/300 　

注：l0为计算跨度，按规范规定取值。

3.2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一般采用钢绞线、钢丝或

螺纹钢筋作为受力钢筋。

当采用钢绞线或钢丝作为预应力筋时，预应

力筋的强度高、延性差，构件承载力富裕程度也

相对较小，受拉混凝土边缘以不出现拉应力或不

出现横向开裂控制，混凝土保护层能充分发挥阻

止氯离子在混凝土中扩散的作用，且该类构件对

钢筋锈蚀敏感，一旦锈蚀，高应力状态下锈蚀发

展速度快，构件有脆性破坏的特征，破坏后果严

重，因此建议以钢筋脱钝作为耐久性极限状态。

当采用螺纹钢筋作为预应力筋时，与钢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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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或钢丝相比，其强度相对较低，延性好，且

一般配置预应力筋与非预应力筋共同满足承载力

要求，构件破坏模式接近延性破坏。因此，对于

采用螺纹钢筋作为预应力筋的梁、板，建议参照

3.1节所述的耐久性极限状态指标进行控制。对于

桩，因其位置重要，一旦发生破坏，很难修复，

后果严重，因此，建议以钢筋脱钝作为耐久性极

限状态。

4　结论

1）结构耐久性是结构在长期作用（荷载、环

境）下抵抗性能（承载力和正常使用性能）退化

的能力，承载力和正常使用性能之一或全部因耐

久性不足而降低到规定的水平，则结构不再安全

或不能够正常使用。

2）耐久性极限状态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极限状

态，而是与结构安全性和适用性密切相关的。

3）针对港口工程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和预应

力混凝土结构构件分别建立了耐久性极限状态。

对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和采用螺纹钢筋作为

预应力筋的梁、板，以承载力、挠度和纵向裂缝

宽度分别劣化到某一限值作为控制的耐久性极限

状态：承载力以可靠指标进行控制，结构使用到

第50 a时的可靠指标不低于3.5；纵向裂缝以第50 a
纵向裂缝宽度小于3 mm作为控制标准，对应的保

证率为95%；仅对轨道梁挠度作要求，采用现行

规范规定的最大挠度限值作为第50 a的控制标准。

对于采用钢绞线或钢丝作为预应力筋的预应

力混凝土结构构件和采用螺纹钢筋作为预应力筋

的桩，以钢筋脱钝作为耐久性极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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